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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BC_80_E5_c38_5608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使推广普通话的紧

迫性日益突出。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

作请示的通知(国发[1992]63号文件)中强调指出，推广普通话

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给

予高度重视。为加快普及进程，不断提高全社会普通话水平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

视部决定： 一、普通话是以汉语文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

学语言；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

；是汉语电影、电视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语言；是全国

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必须使用的

工作语言；是不同方言区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通用语言。

掌握并使用一定水平的普通话是社会各行各业人员，特别是

教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演员等专业人员必备的职业素

质。因此，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岗位的人员进行普通

话水平测试，并逐步实行普通话等级证书制度。 二、现阶段

的主要测试对象和他们应达到的普通话等级要求是： 中小学

教师、师范院校的教师和毕业生应达到二级或一级水平，专

门教授普通话语音的教师应达到一级水平； 县级以上(含县

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应达到一级水

平(此要求列入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颁岗位规范，逐步实行持普



通话等级合格证书上岗)； 电影、电视剧演员和配音演员，以

及相关专业的院校毕业生应达到一级水平。 三、测试对象经

测试达到规定的等级要求时，颁发普通话等级证书。对播音

员、节目主持人、教师等岗位人员，从1995年起逐步实行持

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四、成立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委

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委员会由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有关

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若干人组成。委员会下设秘书长一人，

副秘书长若干人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家语委普通话

培训测试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相应地成立测试

委员会和培训测试中心，负责本地区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 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为事业单位，测试工作要合理收费，

开展工作初期，应有一定的起动经费，培训和测试工作要逐

步做到自收自支。 五、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按照《普通话水

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

》的规定进行。(详见附件一、二) 六、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推

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

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语委、教委、高教、教育厅(局)、广播电视厅(局)要密切

配合、互相协作，加强宣传，不断总结经验，切实把这项工

作做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